
常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通知）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
常肺炎防控指〔2020〕20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各辖市区、经开区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市各有关单位：

为落细落实各项疫情防控工作举措，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特制定以下十条防控具体措施。

一、交通限行

从 2020 年 2 月 5日零时起，普通公交暂停运行。BRT 运行时

间调整为每日 7:00-18:00。地铁暂时关 10 站，运行时间调整为

每日 7:00-21:00。乘客须戴口罩、测体温，登记姓名、身份证

号、实际居住地址、联系方式、上下车站点等信息。市区出租车

驾乘人员均须戴口罩、集中消毒，乘客须持身份证并登记个人信

息。来常人员通过微信登录“常州公安微警务”或扫描二维码进

入来常人员信息登记系统，如实填报个人有关信息及出行方式等

内容，同行人员不会操作的，由来常人员在备注栏代填信息，特

殊情况由各卡点工作人员人工登记。全市中心城区主要干道设置

12 处查控点，全天候查控外来车辆及人员。（责任单位：市公



安局、交通运输局）

二、小区防控

所有小区一律实行封闭管理，所有施工一律暂停。小区人员

进出一律要求配戴口罩，严控外来人员、外来车辆进入小区，快

递、外卖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小区。对进入小区人员（包括车辆驾

乘人员）一律进行体温测量，对电梯、楼道、健身器材等公共设

置加强消毒，并做好防疫工作日报工作。供水、供电、供气、通

信、有线电视、消防、医疗救护等紧急抢修救援救护车辆和人员

经审验登记后进入小区服务。（责任单位：各辖市（区），乡镇

（街道），牵头单位：市住建局）

三、规范隔离

全力做好集中医学观察人员各项工作，确保对象接收、健康

访视、病毒消杀、情况报告、应急处置和解除观察各个环节规范

运行。参照隔离医学观察人员的监管标准，加强临时安置观察人

员的集中管理。严密居家隔离观察人员的规范化管理，每日随访

居家隔离观察人员以及密切接触者的健康状况，落实好基本生活

保障。公安机关要利用警务大数据等手段，配合做好居家隔离观

察人员动态监管工作。隔离人员要通过微信登录“常州公安微警

务”或扫描二维码进入来常人员信息登记系统，如实填报相关信

息。（责任单位：各辖市（区），乡镇（街道），牵头单位：市卫

健委）

四、通道查控

市卫健、公安、交通等部门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坚持逢车



必查，由交通执法人员在高速出口通道前提醒每辆车驾乘人员摇

下车窗，出示身份证件，准备接受检测；逢人必测，由防疫人员

在通道两侧采用不下车开窗测量体温的方式，对每辆车每位驾乘

人员进行检查测温；逢人必验，由民警查验每位驾乘人员身份证

件，发现疑车、疑人交由派出所民警处置；逢人必问，由民警结

合查验身份证件，询问车辆、人员的来处、去向，掌握是否来自

疫区或途径疫区、驾乘人员是否与疫区人员有过接触等情况。采

取驾乘人员扫描“二维码”线上填报方式，做到来常人员信息“一

个不漏、一项不缺”，坚决阻断输入性疫情。（责任单位：各辖市

（区），乡镇（街道），牵头单位：市卫健委、公安局、交通运输

局）

五、暂住管理

加强出租房屋网格化排查，通过“地毯式”“拉网式”排查，

全面查清采集 2020年 1月 21日以来流入或外出返常流动人口信

息，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对疫情接触人员要逐一登记

在册，做好追踪随访。进一步落实出租屋房东治安责任，发动群

众积极举报出租房屋和流动人口违法违规线索，重点依法严厉查

处违法租赁行为。（责任单位：各辖市（区），乡镇（街道））

六、出行申报

以常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名

义下发《关于开展防疫期间在常人员出行信息申报的通知》，向

全体市民发送防疫期间在常人员出行信息申报提醒，通过“我的

常州 APP”、中国常州网、化龙巷和常州发布、常州网、常州公



安微警务、平安常州等微信公众号以及相关媒体联合发布“防疫

期间在常人员出行信息申报系统”，提醒并指导督促市民通过主

动扫描二维码进入系统，积极开展出行信息申报工作。（责任单

位：各辖市（区），乡镇（街道），牵头单位：市大数据管理局、

公安局、通管办）

七、公共防护

加强公共娱乐场所检查，疫情防控期间全市各类歌舞娱乐场

所一律暂停营业，积极鼓励广大市民举报违规经营线索，并视情

对举报人实行表彰奖励。加强社会面巡查，明确公共场所一律佩

戴口罩，对人流相对集中或不戴口罩人员，必要时可动用无人机

和高声嗽叭等手段进行提醒，形成严管高压态势。（责任单位：

各辖市（区），乡镇（街道），牵头单位：市公安局）

八、数据报送

由全市疫情接触人员排查管控专班牵头，实时研判梳理重点

人员数据并下发各地核查。各辖市、区防控专班要按照报送工作

规范，每日 9时前向全市疫情接触人员排查管控专班反馈前一天

人员核查管控情况，确保底数清、情况明。公安机关依托警务大

数据，全面整合全市疫情人员核查管控情况，实现疫情接触人员

核查结果、数量增减、目前状态全部在线统计，为排查管控提供

有力支撑。（责任单位：各辖市（区），乡镇（街道），牵头单位：

市公安局）

九、全民宣传

依托广播电视、报刊电台、横幅标语、微信等各类平台载体，



加大信息公开和舆论引导，科学指导居民正确认识和预防疾病，

不信谣、不传谣。迅速将宣传海报张贴到每个社区、单元楼道、

联合社区管控规范开展各类宣传，形成强大宣传声势。（责任单

位：各辖市（区），乡镇（街道））

十、问责追究

严格按照《关于加强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监督执纪问责的通知》（常纪办发〔2020〕7号）要求，强化

监督执纪问责，切实加强对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履职尽责、秉公

用权等情况的监督，严肃查处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履职不力、作风

不实、失职渎职等各类违纪违法违规行为，严格实行责任倒查，

及时通报曝光典型问题。（责任单位：各辖市（区），乡镇（街

道），牵头单位：市纪检监察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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